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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 
工程廠商履歷納入評選審查機制 
運用於政府採購經驗分享 

簡報人員：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採購管理科科長葉炳隆 

簡報時間：112年3月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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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廠商履歷納入評選審查機制 

緣起： 
配合工程會推動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歷制度，自106年1月1日起開放查
詢「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制度」之廠商計分資料。 

作法： 
1.訂定「臺北市政府工程廠商履歷納入評選審查機制」。 
2.建置整合平台系統。 
3.納入採購稽核重點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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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廠商履歷納入評選審查機制 

「臺北市政府工程廠商履歷納入評選審查機制」重點 
1. 要求本府各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案以最有利標或評分及格最低標方式

決標者，應將本評選機制納入評選項目(含增扣分及委員參考)。 
2. 「廠商過去履約績效」項目配分或權重建議為 15 (%)分 至35(%) 分 

廠商履歷納入評選項目增扣分 廠商履歷納入評選項目增扣分 

工程承攬廠商履約履歷(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)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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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電子採購網 
(停權處分) 

公共工程雲端系統 
(施工查核、金質獎 
重大職災、PR值) 

 
 
 
 
 
 
 
 

工程會 

勞動部職業安全衛
生署網站(金安獎) 

 
 
 
 
 
 
 
 

勞動部 

公共工程卓越獎網站 
(卓越獎) 

 
 
 
 
 
 
 
 

工務局 

法律事務管理系統 
(訴訟案件) 

採購申訴與調解業務系統
(申訴調解案件) 

 
 
 
 
 
 
 
 

法務局 

公開資料線上查詢系統
(本市停復工資訊) 

 
 
 
 
 
 
 

勞動局 

工程廠商履歷納入評選審查機制 

廠商履歷整合平台系統：整合7大平台，一次取得完整廠商履歷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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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廠商履歷納入評選項目增減分 

(1)近五年施工查核情形。 

(2)近五年公共工程重大職災情形。 

(3)近五年獲獎情形： 

●中央主辦金質獎。 

●中央主辦金安獎。 

●本府公共工程卓越獎。 

(4)近五年廠商遭停權處分情形。 

公共工程雲端系統 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公共工程施工廠商

履約情形計分量尺分級(PR值) 。 

方案一 

方案二 

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網 

公共工程雲端系統 

公共工程雲端系統 

公共工程雲端系統 

公共工程雲端系統 

本府公共工程卓越獎網 

參考工程 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歷應用於政府採購作業參考手冊 參考工程會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歷應用於政府採購作業參考手冊 

工程承攬廠商履約履歷(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).doc


項目 增減分標準 備註 

  

近五年施工查
核情形 

 
查核成績 

級距 
機關別 

90分
以上 

89分至
85分 

84分至
82分 

81分至80
分 

79分至75
分 

74分至
70分 

未達70
分 

1.施工查核結果按件次計算計分，增  
分、減分分別計算(分別不得逾其上
限[ ]分，未載明者為6分)，再予合
計為本項分數。 

2.增分A=各次增分總和≦[6] 

   減分B=各次減分總和≦[6] 

   本項分數C=A-B 

 

本府及工程會歷次
施工查核成績 

加2分 加1.5分 加0.6分 加0.3分 扣0.3分 扣0.6分 扣2分 

除本府及工程會外
其他機關歷次施工
查核成績 

加1.5
分 

加1分 加0.4分 加0.2分 扣0.2分 扣0.4分 
扣1.5
分 

近五年公共工
程重大職災情
形 

每次事件 扣1分 
發生重大職災事件按次扣1分，本項最
多減[  ]分(以6分為上限，未載明者為6
分)。 

  

近五年獲獎情
形 

等級 
獎別 特優 優等(或獲獎) 佳作(或入圍) 

同一工程僅限加分1次，並擇優採計上
開其中一款，本項最多加[ ]分(以6分
為上限，未載明者為6分)。 

金質獎、金安獎 加5分 加3分 加2分 

本府公共工程卓越
獎 加2分 

近五年廠商停權情形 扣5分/次 無紀錄不扣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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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選審查機制方案一 

工程廠商履歷納入評選審查機制 



項目 給分標準 備註 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公
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
分量尺分級(PR值) 

查詢工程會公告之PR值及廠商整
體履約計分為準，廠商無分級紀錄
者視同均標，不予增減分。本項最
多增/減[  ]分(以6分為上限，未載
明者為6分)。 

評選審查機制方案二 

工程廠商履歷納入評選審查機制 

公共工程雲端系統查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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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廠商履歷納入評選審查機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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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履歷列入工作小組初審意見供委員參考 
1.受評廠商之施工查核成績、重大職災、獲獎情形、遭停權處分情形及廠商整
體履約計分結果等資料。 



廠商履歷列入工作小組初審意見供委員參考 

P. 8 

工程廠商履歷納入評選審查機制 

受評廠商遭本市勞動檢查處依「職業安全衛生法或勞動

檢查法」處以停工處分（含非重大職災之停工）資料。 

勞動局公開資料線
上查詢系統 

受評廠商與本府有申訴、履約爭議調解、訴訟、仲裁

等情形。 

法務局採購申訴與
調解業務系統 



廠商履歷列入工作小組初審意見供委員參考 

工程廠商履歷納入評選審查機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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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受評廠商與本府有申訴、履約爭議調解、訴訟、仲裁等情形。 

3.受評廠商遭本市勞動檢查處依「職業安全衛生法或勞動檢查法」處以停工處
分（含非重大職災之停工）資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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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 
利用工程履歷強化查核選案經驗分享 

簡報人員：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

          品管及職安科正工程司 梁浩華 

簡報時間：112年3月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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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工程履歷強化查核選案 

緣起： 
 配合工程會「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要點」規定，機關於
工程驗收完成後二十日內，應將完整之計分事實資料填報於標案管
理系統，並辦理計分作業。 

 考量查核作業量能之限制，若能結合履約計分及廠商履歷資料，可
使查核標的更為明確，強化監督公共工程品質。 

作法： 
 查詢履約情形計分，建立查核管制名單。 
 查詢廠商工程履歷，比對有無在建工程。 
 適時查核加強監督，要求廠商落實履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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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工程履歷強化查核選案 

查詢履約情形計分(方法1) 

 

點選「履約情形計分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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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需求設定搜尋條件 

系統預設之主管機關 

利用工程履歷強化查核選案 

點選「含承攬廠
商」 



P. 14 

利用工程履歷強化查核選案 

臺北市政府所屬工程 個案計分情形 承攬廠商及比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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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工程履歷強化查核選案 

查詢履約情形計分(方法2) 

 

點選「廠商履歷表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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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工程履歷強化查核選案 

查詢履約情形計分(方法2) 

 

 

點選「個別廠商」 



計分平均分數 

全部標案(包含尚未結案計分)近五年被查核次數 

廠商名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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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工程履歷強化查核選案 

計分件數多 平均分數不高 近五年被查核次數少 

納入查核管制名單 

行政院暨其所屬單位履約計分廠商排行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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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工程履歷強化查核選案 

查詢廠商工程履歷 

 

點選「廠商履歷表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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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工程履歷強化查核選案 

查詢廠商工程履歷 

 

輸入廠商名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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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工程履歷強化查核選案 

查詢廠商工程履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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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工程履歷強化查核選案 

查詢廠商工程履歷 

 

在建工程件數明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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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工程履歷強化查核選案 

查詢廠商工程履歷 

 

本府工程 

列
入
查
核
選
案
參
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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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工程履歷強化查核選案 

工程
品質 

履約
計分 

工程
履歷 

施工
查核 

強化
監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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